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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精工”或“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通过
电子邮件、电话、短信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候选人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的通知。2、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下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3、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4、经全体与会董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史建伟先生主持，公司其他相关人员列席
了会议。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

并通过了如下决议：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暨董事长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选
举史建伟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公司法定代
表人以及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2023年，因公司存在误导性陈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对史建伟先生出
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史建伟先生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公司本次选
举史建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主要因为其在任职期间尽忠职守，及公司经营发展及治理需要。公
司本次选举史建伟先生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作。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经全体董事一致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孙荣发（主任委员）、曹春林、单奕
战略委员会委员：史建伟（主任委员）、孙荣发、岳国健、姜宗成、曹春林
提名委员会委员：单奕（主任委员）、岳国健、史维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岳国健（主任委员）、孙荣发、顾振江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史建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续聘姜宗成先生（简历见附

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2023年，因公司存在误导性陈述，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姜宗成先生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公司本次选举姜宗成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主要因为其在任职期间尽忠职守，及公司经营发展
及治理需要。公司本次选举姜宗成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作。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姜宗成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续聘史维女士（简历见附

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2023年，因公司存在误导性陈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对史维女士出具
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史维女士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公司本次选举史
维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主要因为其在任职期间尽忠职守，及公司经营发展及治理需要。公司
本次选举史维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作。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姜宗成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续聘王芳女士（简历见附

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王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资格备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其
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翔路9号，邮政编码：213164
联系电话：0519-67893573，传真：0519-89810195
联系邮箱：zhengquanbu@nf-precision.com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姜宗成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顾振江先生（简历见附

件）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议案》；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公司信息披露暂缓、豁免行为，根据证监会的《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公司制定了《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何天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9、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9,829,790.00元，以自筹资
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额为693,782.68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本事项出具了鉴证报告。
保荐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公告》(2025-079)。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合理利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八千万元的暂时闲置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保荐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5-080）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史建伟先生：男，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常州市武进特种轴承厂销售副科长、武进南方滚针轴承厂厂长、常州市武进南方轴承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史建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0,400,000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34.07%。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与公司股东、董事史维为父女关系，与公司股东史娟华为夫妻关系，与公司董事
姜宗成是翁婿关系，除此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其他董事、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没有关联关系。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史建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姜宗成先生：男，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常州克

迈特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员、轮系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技术中心项目部总监、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姜宗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史建伟、史娟华的女婿，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史维为配
偶关系，除此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其他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
联关系。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姜宗成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史维女士：女，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江苏南方

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员、采购主管、管理中心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史维女士持
有公司股份9,200,000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2.60%。史维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史建伟、史娟华的女儿，与公司董事、总经理姜宗成为配偶关系。除此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其他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史维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芳女士：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物流部副部长、总经理助理、管理中心总监，现任公司董事、人事行政部部长。
王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王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
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顾振江先生：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常州大

学计财处会计，常州瑞高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雅柯斯发电机（常州）有限公司财务
部经理，雅科斯电力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
长，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顾振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顾振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顾振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孙荣发先生：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东风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深圳东风置业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
有限公司审计、武汉达泰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兼财务总监、现任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孙荣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孙荣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孙荣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岳国健先生：男，196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

生，2005年毕业于中欧国际商学院EMBA。1989年 3月至 1991年 8月，先后担任中国常利企
业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助理、总工程师助理，1991年8月至1996年先后担任莱尼电子(厦门)有
限公司和莱尼电子(常州)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和副总经理。1996年至今先后担
任莱尼电气线缆(常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莱尼电气线缆(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通讯与基础设施
战略事业部总监，莱尼导体科技（常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6年至2022年曾担任星宇
股份独立董事，2019年至今先后任德力导体科技（常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岳国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岳国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岳国健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单奕女士：女，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2020年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曾任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江苏湃亭律
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江苏凯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国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
董事、常州铭赛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单奕女士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单奕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单奕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何天先生：男，1994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无境外居留权。历任永安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职于公司证券部。
截止目前，何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亲属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何天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553 证券简称：南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5-078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进
行职工代表董事的选举。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曹春林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曹春林先生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本次选举后，其变更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1：
曹春林先生简历

曹春林先生：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江苏南
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大客户经理，销售部部长，现任公司轴承事业部总经理。

曹春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曹春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曹春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553 证券简称：南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5-079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
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
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8月13日出具了《关于同意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715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5,409,639股，发行价格为26.03元/股。根据苏亚金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苏亚验〔2025〕4
号），截至2025年10月24日止，南方精工向特定对象实际发行A股股票5,409,639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40,812,903.17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人民币 4,278,688.34元，南方
精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6,534,214.83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计划2025年10月2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的议案》。经调整，公司本次
发行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精密制动、传动零部件产线建设项目

精密工业轴承产线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金额

19,202.17

17,407.25

36,609.42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0,032.41

3,621.01

13,653.42

二、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一）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5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9,829,79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精密制动、传动零部件产线
建设项目

精密工业轴承产线建设项
目

合 计

总投资额

19,202.17

17,407.25

36,609.42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设备购置安装

781.04

201.94

982.98

预备费
铺底流动资

金
合计

781.04

201.94

982.98

占总投资的
比例（%）

4.07

1.16

2.69

（二）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5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额为693,782.68元。具体情

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保荐承销费

审计费

律师费

信息披露费等

合计

发行费用总额（不含税）

3,584,905.66

377,358.49

283,018.87

33,405.32

4,278,688.34

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额

-

377,358.49

283,018.87

33,405.32

693,782.68

三、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在《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对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作出如下安排：“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
予以置换。”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符合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经审议，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二）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自筹资金

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关于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5〕【15-75】号），认为：南方精工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符合《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的规定，如实反映了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情况。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人认为：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

发行费用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关于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5〕15-75号），且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
此，银河证券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事
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53 证券简称：南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5-080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8月13日出具了《关于同意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715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5,409,639股，发行价格为26.03元/股。根据苏亚金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苏亚验〔2025〕4
号），截至2025年10月24日止，南方精工向特定对象实际发行A股股票5,409,639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40,812,903.17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人民币 4,278,688.34元，南方
精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6,534,214.83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计划2025年10月2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的议案》。经调整，公司本次
发行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精密制动、传动零部件产线建设项目

精密工业轴承产线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金额

19,202.17

17,407.25

36,609.42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0,032.41

3,621.01

13,653.42

二、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公司将严格按照既定募投项目计划的推进，资金支出将根据项目进度分阶段拨付。为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增加资金收益，更好地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股东的利
益。

（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
根据公司当前的资金使用状况、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并考虑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公司拟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
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三）投资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投资产品进行严格评估，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通过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实施现金管理的，该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四）决议有效期
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的 12 个月内。
（五）投资决策及实施
在上述投资额度及期限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公司现金管理的具体

情况。
（七）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进度选择周期适当的现金管理产品，不会影响募投

项目的实施和正常进行。
（八）现金管理收益分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1、公司本次拟投资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具有投资风险低、本金安全度高的特点，在实施

前已经公司严格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可能导致相关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投向和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4、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现金管理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前

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日常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
好的投资回报。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12月2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滚动使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公司通过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
产品，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涉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银河证券对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53 证券简称：南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5-081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2日下午14:30
（2）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翔路9号江苏南方精工股份
有限公司1号楼三楼301会议室。3.会议召集人：根据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史建伟先生。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6. 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9人，代表股份132,488,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48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29,87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47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56 人，代表股份 2,618,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40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7人，代表股份2,888,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1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7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56 人，代表股份 2,618,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409%。7、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史建伟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
会。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南京）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1.0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32,3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4%；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2,7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897%；反对1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82%；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21%。2.00《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2.01《股东会议事规则》；

同意131,2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3%；反对1,19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46%；弃权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696%；反对1,1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921%；弃权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83%。2.02《董事会议事规则》；

同意131,2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75%；反对1,19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43%；弃权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095%；反对1,19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783%；弃权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22%。2.03《对外投资和担保管理制度》；

同意131,2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68%；反对1,20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8%；弃权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783%；反对1,2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475%；弃权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41%。2.0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同意131,2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02%；反对1,19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6%；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2%。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341%；反对1,1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471%；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87%。2.05《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同意131,2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4%；反对1,20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9%；弃权6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6%。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160%；反对1,20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994%；弃权6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45%。2.06《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同意131,2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7%；反对1,19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4%；弃权6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264%；反对1,19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302%；弃权6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34%。2.07《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同意131,2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81%；反对1,19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45%；弃权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407%；反对1,1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852%；弃权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41%。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3.01.候选人：选举史建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66,507股3.02.候选人：选举姜宗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66,336股3.03.候选人：选举史维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66,323股3.04.候选人：选举王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64,332股3.05.候选人：选举顾振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64,98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3.01.候选人：选举史建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66,507股3.02.候选人：选举姜宗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66,336股3.03.候选人：选举史维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66,323股3.04.候选人：选举王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64,332股3.05.候选人：选举顾振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64,982股4.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4.01.候选人：选举孙荣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0,993,778股4.02.候选人：选举岳国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67,923股4.03.候选人：选举单奕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71,418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4.01.候选人：选举孙荣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93,778股4.02.候选人：选举岳国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67,923股4.03.候选人：选举单奕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71,418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指派柏德凡、孔莹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了全程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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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2025-075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浙药集团拟以大宗交易方式

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1、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主体为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浙江省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药集团”）。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浙药集团
持有本公司股份594,209,740 股，占公司现总股本2,534,100,631股（按2025年12月19日公司
总股本计，下同）的23.449%。2、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及进一步提升控制力
的需要，浙药集团计划于自本公告披露之日后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拟增持股数为50,659,020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1.999%。

公司第二大股东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恩贝集团”）为本次浙药集团增持股
份的大宗交易转让方。3、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交易条件未达成等因素，导致出现增
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25年12月2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浙药集团出具的《告知函》，浙药集团拟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
增持主体是否披露增持计划

本次公告前6个月增持主体是否存在
减持情况

浙江省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
否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594,209,740股

23.449%

□是（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否

□是 √否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拟增持股份目的

拟增持股份种类

拟增持股份方式

拟增持股份金额

拟增持股份数量

拟增持股份比例

拟增持股份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拟增持主体承诺

浙江省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及进一步提升
控制力的需要，同时为促进本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
益。

公司A股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的方式

不适用

50,659,020股

1.999%

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关于大宗交易成交申报价限制范围的基础
上，双方协商确定。

2026年1月16日～2026年4月15日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浙药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并将在上述增持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说明：由于浙药集团增持计划期间处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期，激励对象
持续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的增大，浙药集团增持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按交易完成当日的比例
为准。

三、增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系公司控股股东浙药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进行的增

持。
公司第二大股东康恩贝集团为本次浙药集团增持股份的大宗交易转让方（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2025-076号《关于第二大股东康恩贝集团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计
划的公告》）。

本次浙药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交易条件未达
成等因素，导致出现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
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增持计划如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本公司上市地位，
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或法律法规规定无法进行增持的，则增持计划的实
施期限相应顺延。增持计划实施期间，若公司发生股份发行、可转债转股等事项，浙药集团拟
增持的股份数量不变。

公司将督促浙药集团、康恩贝集团在计划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完
成股份转让交易，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2025-076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大股东康恩贝集团拟以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1、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康恩贝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恩贝集团”）现持有本公司股份229,188,571股，占公司现总股本2,534,100,631股（按2025年12月19日公司总股本计，下同）的9.044%；康恩贝集团和胡季强先生现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316,358,576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12.484%，两者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2、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康恩贝集团因发展自身业务的资金需求，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后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50,659,02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药集团”）为本次康恩贝
集团减持股份的大宗交易受让方。2025年12月22日，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康恩贝集团出具的《告知函》，康恩贝集团拟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229,188,571股

9.044%

IPO前取得：173,784,371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48,257,4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7,146,8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胡季强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29,188,571

87,170,005

316,358,576

持股比例

9.044%

3.440%

12.484%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康恩贝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胡
季强先生，两者构成一致行动
人关系。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50,659,020股

不超过：2%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659,020股

2026年1月16日～2026年4月15日

非公开发行及IPO前取得

康恩贝集团因发展自身业务的资金需求

说明：1、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2、由于康恩贝集团减持计划期间处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期，激励对象持
续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的增大，康恩贝集团减持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按交易完成当日的比例
为准。(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康恩贝集团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此前在公司首发上市、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和增持
公司股份以及其他相关事项中作出的承诺。

康恩贝集团承诺：本次减持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5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

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康恩贝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

进行的减持。
公司控股股东浙药集团为本次康恩贝集团减持股份的大宗交易受让方（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同日披露的 2025-075号《关于控股股东浙药集团拟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股份计划的公
告》）。

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交易条件未达成等因素，导致出现交易
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如交易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三)其他风险提示

无
公司将督促康恩贝集团、浙药集团在计划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完

成股份转让交易，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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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3

958,984,2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85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过半数董

事共同推举的公司董事周璠主持会议。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牛宇龙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本次会议；2、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金祖成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裁徐春玲、谌明、尹石水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1.01 议案名称：应徐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7,519,733

比例（%）

97.7617

反对

票数

20,851,520

比例（%）

2.1743

弃权

票数

613,000

比例（%）

0.0640

1.02议案名称：金军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7,524,213

比例（%）

97.7622

反对

票数

20,860,540

比例（%）

2.1752

弃权

票数

599,500

比例（%）

0.0626

同意增补应徐颉先生、金军丽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见附件），任
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议案名称

应徐颉

金军丽

同意

票数

114,121,422

114,125,902

比例（%）

84.1690

84.1723

反对

票数

20,851,520

20,860,540

比例（%）

15.3788

15.3854

弃权

票数

613,000

599,500

比例（%）

0.4522

0.44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玉佳、戴鸣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观韬（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附件：人员简历1、应徐颉，中国籍，男，1973年生，沈阳药科大学本科学历，副主任药师，中共党员。曾任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
委书记。现任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党委书记。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2、金军丽，中国籍，女，1980年生，浙江财经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曾任浙江
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经营管理部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职
工董事，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浙江康恩贝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党委副书记。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